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ҹ摘要Һ 

預算單一性原則，乃要求單一公法人之年度總預算，應當將全體收支

目明列在單一之預算文書中，而在效果上排斥了複式預算以及總預算以外特

別預算的Ԇ在，以便ց議會或其他預算監督機關之審查Ȅ此一原則毫無疑

問，在諸多ȶ古典ȷ之袊政預算法制原則中，占有一特異之地位ȃ面目異常

模糊Ȅ蓋一方面，其乃經常被諸多袊政法學者論述且強調之預算基本原則Ȅ

另方面，此一原則在各國袊政預算法制中所Ԇ在例外之多，亦使人不免疑

惑，其地位是否被過度地強調Ȅ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ԅ第 463號，雖然Е入

了預算單一性之要求，但並Ґ將此一要求之內涵၏加說明，以致於在預算實

務中似Ґี生應有之拘束效果，尤為重要事例Ȅ本文乃透過比較法制之研

究，探悉預算單一性原則在法國及我國袊政預算法制中之地位及ี展，並試

圖透過其主要例外領域之探討，描繪出此一原則在整體袊政預算法制中之真

正面目及例外範圍之合理標準Ȅ並透過此一原則之討論，檢討我國現行袊政

預算相關制度中，有關特別預算ȃ附屬單位預算以及特種基金制度之相關法

律問題，以為我國袊政預算法制之深入ี展提供一定之論述基礎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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